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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办法》明年元旦实施

1 实现奖励政策三种模式的统一亮点
《奖励办法》解决了广州市

早期单位退休人员要求纳入按
月奖励的范围的合理诉求。该
市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政策随
着《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的调整经历三大阶段：即退
休时退休金加发 5%（1980 年 2
月至2002年8月31日）、退休时
一次性奖励（2002年9月1日至
2008年12月31日）和按月奖励
（2009年1月1日至今）。

《奖励办法》指出，奖励金
按每人每月 150 元的标准发
放。早期退休的独生子女父母
的奖励水平相对于现行的按月
奖励待遇明显偏低。据介绍，
加发 5%的人群平均约为 28 元

且不随退休金调整而调整，一
次性奖励人群市辖区奖励标准
为 6642 元～12056 元不等，仅
相当于目前按月奖励150元领
取 4～7 年就终止。因此，此次
文件修订将符合条件的早期退
休人员全部纳入按月奖励范
围，体现了公平性原则。

作为新增的奖励对象，按
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过
去已经享受的奖励不退，从
2017 年 1 月开始纳入按月奖
励，即2009年至2016年期间不
补。按照测算，广州市将早期
单位退休的独生子女父母纳入
按月奖励范围，财政每年奖励
金增资约1.2亿元。

□何月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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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符合条件人员基本实现应奖尽奖亮点
《奖励办法》通过梳理和完

善，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基本实
现应奖尽奖。只要是本市户籍
的独生子女父母，无论外地迁
入还是不在本地退休的人员，
只要符合文件规定的条件均可
享受按月奖励的政策（如当事
人在外地或外地单位已经享受

按月奖励的政策，则需本人先
自愿办理已享受奖励的停止手
续，再在本地办理领奖手续）。

该办法明确了奖励对象和
参照奖励对象的群体边界，以
及不同人群进入奖励范围的时
间序列，保持了现行政策的延
续性。

3 取消逾期部分不予补发限制亮点
关于原政策口径制定的逾

期申领逾期部分不予补发的条
款，明显与当前人本服务理念
不相适应，在社会上颇有争
议。今年初，在财政部门的支
持下，广州市卫生计生委制定

《广州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城镇
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过
渡期政策的通知》（穗卫家庭

〔2016〕2 号），将逾期不补的做
法予以取消。这次重新制定的

《奖励办法》，将这个过渡时期
的政策予以固化，明确符合奖
励条件的对象到龄的下月即
可领取奖励金，取消了逾期不
补发的限制。补发工作目前基
层已经在落实当中，不少补发
对象已经领到补发奖励金。

4 实现奖励政策城乡一体亮点
2011 年，广州市统一了城

乡居民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
奖励金标准。本次制定的《奖
励办法》对奖励对象、发放标
准、申领流程、发放管理、资金

归集等各方面予以进一步规
范，统一了城乡独生子女父母
奖励的操作，从制度上确立了
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城
乡一体。

热点问题解答——

东莞讯“冬至大如年”，12月
19 日，东莞市长安镇霄边社区联
同社工开展“邻里一家亲，暖暖冬
日情”下洋小区冬至包饺子活动。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旨在让
霄边下洋小区的新莞人居民在莞
也能过上一个温馨而且节日味浓
厚的冬至。

社区餐饮店免费提供厨房场
地，新莞人与本地居民共 50 多人
次参与活动，共制作50多斤饺子。

“好久没有见到社区这么热闹
了，大家一起包饺子的体验很新
鲜，也认识了很多社区里的邻居。”
参加此次活动的居民说，社区居民

一起包饺子、吃饺子，过冬至，增进
了邻里间的沟通和交流。（梁惠贞）

珠海讯 12月18日，珠海市斗
门区斗门镇计生办、斗门社区居委
会等联合在南门村休闲广场开展

“冬至暖阳玩转游园”活动。参与
活动的村民表示，游园活动对增进
邻里互动与家庭成员的亲子互动
有很大的帮助。

活动设置摊位游戏，村民们积
极参与各种互动游戏，认真阅读摊
位游戏介绍，努力完成比赛。村民
通过闯关赢得许多小礼品，现场不
时传出欢声笑语。近 200 名村民
参与活动。 （伍仲瑜）

冬至包饺子 情系新莞人

东莞市长安镇霄边社区

东莞霄边社区珠海斗门镇开展冬至时节计生服务活动

温馨冬至 情暖邻里

冬至乐游园幸福满社区

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

连州市三水瑶族乡

广宣传为生育登记保驾护航
清远讯 日前，连州市三水瑶

族乡计生办多措并举，向已婚育龄
群众宣传我省关于生育登记和再
生育审批的管理办法。

三水瑶族乡通过手机短信、
QQ 群、微信公众平台等宣传载
体，及时发布关于生育登记和再生
育审批的管理办法。各村计生专

干借助平时入户走访和电话随访
的时机，向已婚育龄夫妇宣传一
孩、二孩生育登记和再生育审批的
网上办事流程。组织人员进村入
户摸清目标人群底数，掌握具体情
况，为三水瑶族乡全面落实两孩政
策的过程中规范计划生育办证程
序打下坚实基础。 （黄迪）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卫生监督分所

节前检查确保公共卫生安全
佛山讯 年关将至，12月19日

至 20 日，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卫
生监督分所对辖区内重点公共场
所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据介绍，节假日期间车站、美
容美发等公共场所客流量较大，人
员较集中。此次行动旨在保障居
民公共卫生安全，消除公共卫生安
全隐患。

本次行动主要针对辖区内 2
间住宿场所、4间美容美发店以及
1间正在装修中的KTV，就其机械
通风设备运行情况及住宿场所的
公共物品消毒和清洗情况等进行

专项检查。据检查结果，除 KTV
外，其他单位均做到亮证经营、“禁
烟”宣传标志上墙公示、从业人员
持有效健康证上岗、卫生设施设备
完善。空调通风系统使用正常，旅
馆及美容美发店毛巾、拖鞋消毒、
保洁均符合要求。两家美发店存
在公共用品清洗消毒不规范、卫生
台账登记不全的情况，工作人员要
求其及时整改。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检查增
强了公共场所经营者的责任意识，
提高公共场所的整体卫生，确保消
费者过上放心的春节。 （李敏霞）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

三九天灸治疗开始啦！
江门讯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

将分别于12月21日和30日、2017
年1月8日在镇卫生院开展三期三
九天灸治疗活动。

据介绍，三九天灸是通过将刺
激性的药物贴敷于穴位，行气活血，
增强人体抗寒能力的一种疗法。
三九天灸主要的适应症有：呼吸系
统疾病、疼痛性疾病、儿科疾病等。

该院医生提醒，很多疾病的治
疗要在颈背部、腰部等处贴药，建

议女士们天灸时不要穿连衣裙，最
好选择深色、宽松的衣服。贴药后
应减少活动、尽量避免出汗，以免
影响药效。贴药时间一般为2～3
个小时。小儿、体质较弱的患者以
及个别对药物特别敏感的患者可
提前去药。天灸期间不宜食用牛
肉、虾等“发物”，注意清淡饮食，不
宜嗜吃生冷、肥甘厚腻。孕妇、肿
瘤患者以及糖尿病血糖未控制稳
定的病人等不宜敷贴。 （周仕波）

新闻基层基层

□王庆珍王强进

一个寒冬的夜晚，信宜市人民
医院骨科住院部内，又送来一位年
过八旬的患者，髋部疼痛、整个下
肢被迫蜷曲着。作为骨外科副主
任医师的王炜昌顾不得下班时间，
立即查看刚拍出来的X光片，询问
病情，检查髋关节部位……

已经是晚饭时间，但诊断结果
是适合即刻开展髋部骨折微创手
术，一行医护人员陪同王炜昌匆匆
进入手术室。

晚上九点多，焦急守候在手术
室外的病患家属，一见到王炜昌就
围上去询问病患情况。“没事的，手
术很成功，休息好，明天都可以下
床走路了。”王炜昌边摘口罩边微
笑地安慰病患家属。

传统的骨科手术特别是老人
的髋部骨折手术，住院时间长，不
但折磨病患，也是骨科医护人员面
临的一道难题。而自 2011 年起，
王炜昌及其骨科团队引进并推动
的髋部骨折近端防旋髓内钉微创
手术开创后，给骨科病患带来福
音，接受髋部骨折手术的患者可以
在术后几天甚至第二天下床行走。

髋部微创手术，是信宜市人民
医院骨科领航技术，开创了茂名市
髋部囊外骨折微创技术先河，获得
2013年茂名市科技进步奖。作为
引进及推动该技术的王炜昌，于
2015年被确定为茂名市第一批青

年名医培养对象。
优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王炜

昌一路的苦学苦钻。2004年6月，
于广东医学院毕业后，王炜昌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回乡。医院的工作
虽然繁忙辛苦，但王炜昌从不放弃
学习钻研。他先后到广东医学院
附属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骨科系
统学习一年半。

骨科微创手术学成归来后，王
炜昌带头在信宜市人民医院开始
此项技术。第一个接受髋部微创
手术的病患，是王炜昌 94 岁的伯
父。虽然在省人民医院进修期间
已熟练开展髋部微创手术，但在信
宜市人民医院乃至茂名地区第一
次开展此项手术，王炜昌还是非常
谨慎。老伯父髋部微创手术后，他
一直紧跟着守护在身边，直到伤口
康复出院，他的一颗心才放下。

王炜昌还带动科室团队推行
骨科无痛病房理念，让深受骨科疾
病折磨的患者远离痛苦，同时推行
脊柱微创技术如椎体成形术的开
展，让骨质疏松引起脊椎骨折的老
年患者快速解除痛苦。

医学上的成就，让王炜昌收到
不少珠三角地区大医院递来的橄
榄枝，但他惦记着那些遭受病痛折
磨的乡亲。乡情、医者仁心，让他
坚守脚下这块土地。（作者单位：信
宜市人民医院）

开创茂名髋部微创手术先河
——记茂名市青年名医培养对象王炜昌

《广州市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办法》（下称《奖
励办法》）将于2017年1月1日正式实施。《奖励办法》实
施在即，因涉及人员多，范围广泛，备受关注。为此，本报
邀请广州市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对《奖励办法》的亮点
与热点问题进行权威解读。

《奖励办法》第四条明确了奖
励对象的资格认定条件，要求对
象应符合政策生育，政策外生育
的不在奖励范围内。

奖励对象的基本要件包括：
①本市户籍居民；②男年满 60周
岁、女年满 55 周岁；③在 2015 年
12月31日前生育（含依法收养）子
女，而且应该是符合生育政策终
身只生育了一个子女（该子女没
有同胞兄弟姐妹或者同父异母同
母异父兄弟姐妹）的夫妻，或终
身没有生育只在婚后依法收养
了一个子女的夫妻。

以下几种情况都不在奖励范
围内：

a.一对夫妻婚内生育了一个
子女，其中一方与他人婚外生育
了子女，由于这对夫妻中的一方
有违法生育行为，且婚生子女有
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兄弟姐妹，所
以这对夫妻不符合奖励条件。

b.一对夫妻婚内没有子女，其
中一方婚外与他人生育了一个子
女后离异，婚外生育的一方与该
子女的生父（母）结婚且婚后没有
再生育，该对夫妻虽然终身只生
育了一个子女且该子女没有同胞
兄弟姐妹和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兄
弟姐妹，但由于生育行为发生时
不符合生育政策，因此，该对夫妻
不属于奖励对象。

c.一女士婚后没有生育子女，
离婚后收养了一个子女，因此收
养子女的行为发生在非婚状态，
所以该女士不符合奖励条件，不
能享受奖励。

另外，参照执行的人员，需满
足下列条件之一，且执行时间按
相关文件的时点执行：

① 符合奖励对象条件，婚姻
状况发生变动后没有再婚再生育
的一方（穗计生发〔2011〕17号）；

② 再婚前没有生育子女，再
婚后生育一个子女且没有与继子
女形成抚养关系的一方（穗计生
发〔2011〕17号）；

③ 终身没有生育子女，再婚
后与一个继子女成抚养关系的一
方（穗计生发〔2011〕17号）；

④ 再婚前符合政策只生育了
一个子女再婚后没有再生育的夫
妻（穗卫家庭〔2015〕1号）；

⑤ 双方均在1933年1月1日
以后出生，符合政策曾生育两个
及以上子女，现存活唯一子女且
其他子女均在生育子女前死亡的

夫妻（穗卫家庭〔2015〕6号）。

根据《奖励办法》第六条、第十
八条，一般2009年1月1日及以后
到龄的奖励对象和第①、②、③类参
照奖励人员，到龄的次月开始计发。

以下几种情况有特殊规则：
1.1980年2月2日至2008年12

月31日在广州市辖内单位退休的
奖励对象和第①、②、③类参照奖励
人员，从2017年1月1日开始计发。

2. 第④类参照奖励人员在
2015年2月1日前到龄的，从2015
年2月开始计发；2015年2月1日以
后到龄的，在到龄的次月开始计发。

3.第⑤类参照奖励人员在
2015 年5月1日前到龄的，从2015
年5月开始计发；2015年5月1日以
后到龄的，从到龄次月开始计发。

4.符合本市奖励条件到龄后
迁入本市（包括军队安置落户在
广州人员）的奖励对象，从迁入当
月开始计发，但2017年1月1日前
已迁入的从2017年1月开始计发
（奖励对象在原籍属于按月奖励且
当地停发时间晚于迁入时间的，从
其原籍停发的次月开始计发）。

《奖励办法》第十条第三款明
确，奖励对象的出生日期一律以
居民身份证上记载的出生日期为
准，以此确定奖励对象的到龄时
间。奖励对象对本人身份证上记
载的出生日期存异的，由其本人
向发证机关申请变更。

据《奖励办法》第十九条至二
十一条，有下列5种情形之一的，应
当退出奖励，奖励金发至退出当月：

1.再生育（含依法收养）子女；
2.转为计划生育特别扶助；
3.户籍迁出本市（含出境定居

注销本市户籍）；
4.被判处徒刑以上刑事处罚

服刑期间；
5.死亡。
另外，奖励对象多领奖励金

应当退回，奖励对象死亡的由其
遗产继承人代为履行。

为方便奖励对象申领奖励
金，自 2009 年按月奖励政策实施
起，广州市卫生计生委（包括原市
人口计生局）就在所属官网开通
网上预申报服务，奖励对象只需
进入广州市卫生计生委官方网站
的“网上办事-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申请”栏目即可自主预申报。为
配合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奖励办
法》的实施，目前正对系统进行升
级完善，以适应早期在本市辖内
单位退休的奖励对象以及到龄后
迁入广州市的奖励对象的申办工
作，预计在12月下旬相关调整将
到位。在系统升级调整期间，部
分过去曾申报过退休时一次性奖
励的对象会受影响。由于今后申
领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
金，主要根据奖励对象的类别
确定和开始发放的时间，与申
请先后没有直接关联。为避免

“扎堆”，建议适当延后申请，错
峰办理，以免增加个人申办等候
时间。

根据《奖励办法》，非广州市
财政供养人员的奖励对象均向本
人户籍所在地居委提出申请。符
合条件且在广州市社保经办机构
领取养老金的，奖励金随养老金
渠道发放；不属于市社保经办机
构发放养老金或者奖励金无法随
其养老金渠道发放的，奖励金由
户籍所在地的区通过公开方式确
定的金融机构代发。

2008 年 12 月 31 日前在本市
辖内单位退休，已达到规定年龄
（男满 60 周岁、女满 55 周岁）的，
从 2017 年 1 月开始纳入按月奖
励；个别户籍一直在本市，因工作
原因，2008年12月31日前在市外
单位退休已达到规定年龄的奖励
对象可以参照在本市辖内单位退
休的情形办理；在外地工作退休
（含到龄）后户籍迁入本市的，按
照迁入人员的政策办理。

早期退休的广州市财政供养
人员奖励对象向原工作单位申
请，符合条件的由所在单位随其
退休金发放。（作者单位：广州市
卫生计生委）

奖励对象资格如何认定？
奖励金从什么时候开始

计发？

奖励对象到龄时间如何
确定？

奖励对象退出机制有何
规定？

《奖励办法》提到可以在
到龄前两个月提早申请，为
何网站仍未能申办？

如果本身是广州市民，但
又是省属财政供养人员，奖
励金该由哪里发放？找何种
渠道申请？

2008年前，在外地退休
的广州市户籍人员能否申办
领取奖励金？

□曹锐 李区“两会联办”
共建健康家园

2016年度省计生创新项目评选 吴川代表
湛江参评夺冠

吴川市自 2014 年 4 月被省卫
生计生委确定为流动人口双向服
务管理工作试点单位以来，借助吴
川商会这一乡情平台，发挥工作站
的纽带作用，依托服务基地为流出
人员提供卫生计生服务。目前该
市已成立流动人口计生服务管理
工作站5个，服务基地1个。近期，
由省卫生计生委主办的2016年度
计划生育创新项目评选揭晓，吴川
市代表湛江市参评的创新项目
——流动人口“两会联办”服务管
理模式综合得分名列全省第一。

吴川市借助该市总商会、东莞
市吴川商会的平台资源和社会影
响力，利用计生协会的广泛群众基
础，率先在东莞市吴川商会成立流
动人口计生服务管理工作站。

“两会”指的是流动人口计划
生育协会和驻外吴川商会，“两会
联办”就是通过在商会中设立流动
人口计生服务管理工作站，共同为

在外务工的吴川乡亲提供优质服
务，以便准确掌握流动人口信息、
及时提供相关服务等。

通过“两会联办”的工作模式，
流出地与流入地实现沟通渠道畅
通，突破困扰两地的流动人口服务

“瓶颈”问题。同时，通过加强服
务，融服务于管理，增进流动人口
对计生工作的认同感。

自2014年在东莞市设立首个
“两会联办”流动人口计生服务管
理工作站后，吴川市又先后在珠海
市、中山市、南宁市等地新设 5 个
工作站（服务基地）。据统计，工作
站已累计协助为流出群众办理《流
动人口婚育证明》1840人次，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856人次，享受当地
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1125人次。

吴川市在创新“两会联办”的
工作模式过程中，结合卫生、计生
部门合并的实际，将服务延伸到流
动人口的医疗健康服务方面。

该市利用外出人员清明、春节
回乡时机，预先在当地工作站发布
节日期间的健康服务信息。各村
计生专干负责组织通知回乡人员
参加。服务内容包括科学育儿讲
堂、宣传服务一条街等。工作站发
挥桥梁作用，提供场地，协助组织
当地的吴川市户籍流动已婚育龄
夫妇参加生殖保健、科学育儿等课
程。据统计，工作站共组织流动婴
幼儿家长1100多人参加科学育儿
讲堂。此外，吴川市驻中山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工作站已为该市驻中
山工作的流动人口育龄妇女开展
两批“两癌（宫颈癌、乳腺癌）”筛查
等健康检查。

在建立珠海市工作站的基础
上，该市争取吴川籍企业家的支
持，在珠海市金湾区成立吴川市流
动人口源春林医院卫生计生服务
基地，为吴川籍流动人口提供免费
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等。服务
基地已为群众义诊658人次，送医
送药及减免诊疗挂号费、治疗费用

2.37万元。
近年来，吴川市流动人口的违

法生育现象得到有效遏制，2015
年10月至2016年9月的流出人口
政策生育率为 93.16%，比 2013 年
同期提高 31.95 个百分点；流出人
口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有较
大提升；流动人口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覆盖率达86.36%，地中海贫血防
控初筛率达66%。（作者单位：湛江
市卫生计生局办公室、吴川市卫生
计生局办公室）

吴川市计生协会相关负责人在源春林医院服务基地了解产妇情况

■“两会联办”强化流
动人口计生双向服务

■融合卫计资源 搭建
流动人口他乡健康家园


